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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导言

l 工作组于 1998 年 7 月 11 日至 13 日又举行了两次会议审议第十部分的其余

条款。工作组现向全体委员会提交第 101 条的以下案文:

2 工作组至此己结束对第十部分的审议工作。

第十部分 执行

第 101 条

越狱

如果被判刑人越狱并逃离执行国，该国可在向本法院协商后，请求被判刑人所

在的国家依照现行双边或多边协议交出该人，或者可请求本法院依照第丸部分设法

GE. 98 -72280 (C) 

ROM. 98-3594 (C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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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所涉国家交出该人。如果本法院设法请所涉国家交出该人，本法院可指示将该人

移送原服刑地国家或本法院指定的另一国。 1

1 本条的执行方式将需在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中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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